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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150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举办 2021 年度三亚市中小学美术课堂

教学评比活动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中小学：

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

量，根据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《关于举办 2021 年度海南省中

小学美术课堂教学评比活动的通知》（琼教研训〔2021〕52 号

文件）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决定组织开展三亚市 2021 年

度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评比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
三亚市中小学在职美术教师。

二、参赛教师及名额分配

（一）以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中小学为单位推荐参赛教师。

（二）参赛教师名额分配：区教育局各 2 节（中小学各 1 节）、

市直属中小学各 1 节、省美育名师工作室 1 节。

三、活动内容及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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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的课堂教学评比以录像课的形式进行。

（二）小学参评课每节按 40 分钟、中学每节按 45 分钟实施。

选报的录像课须是完整的课时，第一课时或其他课时均可。

（三）录像的授课班级必须是参评教师日常任课的普通教学

班。录课环境光线充足，教师衣着得体，讲话清晰，板书清楚，

语言和文字规范。必须使用同步录像、录音方式。

（四）录像课格式要求：分辨率 720P 或 1080P，编码 H264

或 H265，格式 MP4，视频的文件名按以下格式修改：课题、授课

年级、姓名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视频并连同教案、课件、该课教

材（照片）存于 U 盘报送。

四、时间与地点

报送时间与地点：请各单位于 6 月 4 日之前将录像课 U 盘及

参赛选手报名信息表（见附件 1）报送至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苏天新处，逾期无效。不接受以个人名义报送，严格按名额分配

要求报送人数，不得超标。

五、评奖

（一）按参赛人数的 1：2：3 比例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（二）本次评比设指导奖，凡是指导参赛教师获得一、二等

奖的均获得优秀指导奖，每节课限 2 人。

（三）将根据评比结果选送部分优秀选手参加省级录像课评

比及展示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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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

（一）本次活动评委及工作人员的劳务等费从三亚市教育研

究培训院学科经费中列支。参评教师在视频、课件制作过程中产

生的资料费、工作餐费等费用由所在单位报销。

（二）其它相关事项请按照《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举

办 2021 年度海南省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评比活动的通知》的要

求执行。（见附件 2）

附件：1.三亚市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（录像课）评比活动

参赛选手报名表

2.2021 年度海南省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评比活动的

通知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5 月 6 日

（联系人：苏天新；联系电话：13976165908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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